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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三政复决字〔2025〕46号

申请人：薛某甲。

被申请人：陕州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何飞，区长。

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未履行补偿安置法定职责为由，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 5 月 8 日依法受

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系陕州区某乡某村村民，现年 35 岁，申

请人父亲薛某乙，母亲赵某。2012年，申请人的 165平方米宅基

地及 165平方米房屋因“三门峡市中心商务区”建设项目被征收，

当时申请人 27 岁，已达到分户条件。征收实施单位在实施征收

项目时，未对申请人的上述宅基地及房屋进行补偿安置。根据《土

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

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此次征地

由被申请人作为征收主体，相应的也应由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履行

补偿安置职责。申请人遂于 2024 年 10 月 19 日向被申请人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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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安置补偿职责申请书》，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12 月 17 日

向申请人作出《补偿申请答复书》，拒绝向申请人履行补偿安置

职责。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拒绝履行职责的行为严重减损了申

请人的合法权益，属于违法的不作为行为，特申请行政复议，请

求责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履行补偿安置职责，依法向申请人作出

补偿决定，补偿内容包括：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安置 250 平方米

安置房，或按照 2880元/平方米的标准向申请人支付 720000元货

币补偿；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过渡费共计 75000元（计算方

式为：5年×15000元/年）。水电补助 300元，搬迁补助 500元，

装修补助 18000元。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安置补偿申请后，

已履行答复义务。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10 月 21 日收到申请人的

履责申请后积极向某街道办事处（原某乡人民政府）、某村村民

委员会和三门峡市商务中心区核实情况并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

申请人曾因该事项向信访部门反映诉求，信访部门已作出处理。

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12 月 17 日向申请人作出补偿申请答复书，

并通过邮寄方式送达给申请人，而且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意见属

于告知性质，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申请人的行政复

议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二、被申请人不是案涉土地补

偿安置主体，不具有补偿安置法定职责，且被申请人向某街道办

事处、某村村民委员会和三门峡市商务中心区了解到申请人的征

地补偿款项已支付到位。关于安置 250平方米安置房或按照 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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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平方米的标准向申请人支付 720000元货币补偿，及过渡费补

偿的问题，拆迁时申请人家有三口人，分别是申请人、其父薛某

乙、其母赵某，在征地补偿时登记的是一户，补偿款是按户支付，

申请人家应得的补偿款已领取完毕。三、申请人反映的征地补偿

事宜已超出法定期限。本案所涉征地补偿安置时间发生在 2012

年，已超出申请行政复议的法定期限。

经查：2024年 10月 19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履行补

偿安置职责申请书》，请求被申请人针对 2012 年申请人的宅基

地及房屋因“三门峡市中心商务区”建设项目被征收一事向申请

人作出安置补偿决定。2024年 12月 17日，被申请人作出补偿申

请答复书，主要内容为：一、经调查，您申请的 3个事项系 2011

年“三门峡市商务中心区”建设项目征地补偿工作中的事项，关于

安置补偿款的具体金额及领取情况，您可以向某街道办事处（原

某乡人民政府）、某村村民委员会、三门峡市商务中心区查询了

解。您曾向信访部门申请信访，信访部门已作出处理。二、陕州

区人民政府对您不存在法定的、应履行的安置补偿职责。三、关

于“三门峡市商务中心区”建设项目的征地补偿事宜，距今已十余

年，已超出法定期限。四、本答复书仅为告知性说明，对您的权

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申请人不服，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履行补偿安置职责，依法向申请人作

出补偿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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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关认为：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拒绝履行补偿安置职责为由

申请行政复议，但从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来看，相关土地被

征收时申请人与其父薛某乙补偿登记为一户，补偿款按户支付，

申请人一户已获得了相应补偿，被申请人不存在未履行补偿安置

职责的情形，因此，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不能成立。同时，案

涉土地征收行为发生在 2012 年，申请人即便对具体补偿内容不

服需要通过行政复议等方式寻求法律救济，也应当在法律规定的

期限内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规定了行

政复议的申请期限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之日起六

十日内提出，申请人不能在时隔十多年后，以提出履职申请的方

式规避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规定。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之规

定，本机关决定：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 7月 4日


